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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葉文輝先生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4)
翁佩雯小姐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
蘇植良先生

署理副首席政府律師 (選舉 )
高意潔女士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3
馬朱雪履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主任 (2)7
周封美君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

( 立 法 會 CB(2)2304/98-99(03) 、 2353/98-99(01) 、
2354/98-99、 2401/98-99(01)及LS205/98-99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

議員 參 閱了 立 法會 CB(2)2353/98-99(01)號 文
件，該文件列明政府當局擬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建議，席上只討論修正案的原則，而法律事務部將

協助審議修正案的文本。議員贊同該建議。

功能界別選民劃分

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

2. 劉健儀議員提及立法會 CB(2)2304/98-99(03)號
文件附件中載述政府當局對意見書及議員可能就功能界

別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回應時表示，她

對於其旨在增加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選民數目的部分

建議獲得政府當局接受表示欣慰。不過，政府當局就接

受及否決有關建議所持的理據並不一致及相互矛盾。她

已致函政制事務局局長 (立法會CB(2)2354/98-99號文件 )
表達不滿。她認為，在運輸界別具有代表性的團體應被

納入成為航運交通界的選民，不論其是否屬有廣泛代表

性的團體。她以香港中流作業協會為例指出，其 9個成員
中有 3個是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合資格選民。雖然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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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並非大規模的中流作業經營者，但亦應被歸入成為

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選民。

政府當局

3.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4)答稱，政府當局在
決定應否把某個團體納入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選民

時，會考慮該團體在為運輸界提供服務方面的代表性及

重要性，以及其在代表有關界別的利益方面所擔當的角

色。她察悉劉議員的關注事宜，並答允重新考慮此事。

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

4. 單仲偕議員表示，目前的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

只由 3 000名選民組成，但該界別的從業員卻超過 40 000
人。其他專業界別的選民劃分通常是以該等界別擁有獲

認可資歷的成員人數為基準。不過，資訊科技界的專業

認受性側重個人的創造力，並非其資歷或與某團體的聯

繫。他將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藉以增加資訊

科技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從而令那些已在該行業擁有指

明獲認可工作年資，以及從獲認可的大專院校或職業訓

練機構取得相關學歷的人士成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的

選民。他將擬備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供議員

考慮。

5.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4)回應時表示，資訊
科技界功能界別現時的選民劃分安排已獲業界廣泛接

受。單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必須清楚列明新的選民劃分

安排，以便選舉登記主任核實某人是否符合資格登記成

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的選民。

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

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經考慮議員在先前會

議所表達的意見，政府當局同意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為更新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名單訂定機制。根

據該項安排，所有在 2000年 6月 30日擔任立法會議員及香
港地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港區人大代表 ”)的人士
應登記成為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已登記的選舉委員會

當然委員若未能當選第二屆立法會議員或下一屆人大代

表，便不再成為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他們將被新當選

的議員及人大代表所取代。

7. 楊孝華議員詢問，擬議安排如何處理因某人具

有立法會議員及港區人大代表雙重身份而多出的席位。

8.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4)答稱，分配予當然
委員的 96個席位將維持不變。若出現某人具有立法會議
員及港區人大代表雙重身份的情況，所多出的當然委員

席位將不會轉移至選舉委員會其他界別分組。政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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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副局長回應吳亮星議員時表示，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

出現雙重身份的情況並不嚴重，因此不會對選舉委員會

的組成構成問題。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4)補充，在
1998年選舉中，擁有雙重身份的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共
有 10名，而現時的人數則為 4名。關於港區人大代表的任
期，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4)表示，他們是於 1998年 3
月當選，任期為 5年。

9. 主席詢問，倘若有關的成員組合出現變更，選

舉委員會的新委員是否有權在補選時，選擇在功能界別

或選舉委員會中投票。

10.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4)解釋，已登記成為
功能界別選民的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在 2000年立法會選
舉中，可選擇在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投票。他們一旦

作出選擇，若日後進行補選時，他們將依據先前所作的

選擇，在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中投票。倘若立法會議

員或港區人大代表的成員組合有所變更，新當選者在補

選時將沒有選擇權。新當選者若在一般選舉時已在功能

界別選舉中投票，則在補選時便不能選擇在選舉委員會

投票。若他在一般選舉時沒有在功能界別選舉中投票，

則在補選時必須在選舉委員會中投票。當局的理據是，

任何選民在同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最多只能投兩票。選

舉委員會當然委員可在地方選區選舉投一票，在功能界

別或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中投另一票。

11. 何秀蘭議員批評，不容許並非功能界別登記選

民的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拒絕登記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的安排剝奪了其選擇權。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由於《基本法》已訂明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存在，

因此，這並不涉及選擇權的問題。主席表示，選舉委員

會委員仍有權選擇在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中不參予投票。

1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議員簡介文件所載的其餘

擬議修正案。議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主席表示，由於

當局的修正案大部分是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提出，因

此，法案委員會原則上支持該等修正案。

II. 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

13. 主席表示，秘書處仍未接獲議員除涉及功能界

別以外的其他建議。他告知議員，在上次會議上，黃宏

發議員曾表示會提出關乎選舉委員會採用比例代表制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他詢問議員會否提出與功能界

別無關的其他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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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楊森議員表示，民主黨將對條例草案提出 4項修
正案，分別涉及 

(a) 全部 60名議員由直接選舉選出；

(b) 地方選區採用 “單議席單票 ”制；

(c) 訂立 “禁止拉票日 ”；及

(d) 向候選人發還選舉開支。

政府當局

15. 關於 6個選民人數最少的功能界別採用按選擇
次序淘汰投票制，即選民須按阿拉伯數目字的順序標明

屬意的候選人的先後次序，劉健儀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對

她較早時提出在只有兩名候選人的選舉中，以 “!”號標示
所屬意候選人的選票應獲接受的建議作出回應。政制事

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如何劃選票的事宜應根據《選

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規例》處理。該項規例
須由立法會以如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處

理。他會把議員的關注向選管會反映。

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政府當局

16. 鑑於是次會議所取得的進展，主席建議取消原

訂於 1999年 6月 23日舉行的下次會議，議員對此表示同
意。下次會議將於 1999年 6月 28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討
論政府當局對議員在 1999年 6月 17日的會議上所提出各
點事項的回應以及政府當局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的內容。他要求政府當局在 1999年 6月 25日下午 1時
前提供有關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中英文本。主席告

知議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1999年 6月 30日向內務委員會作
出匯報，而擬就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告的

限期為 1999年 7月 5日。

17. 會議於下午 12時 0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1月 9日


